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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
考試別：鐵路人員考試 

等 別：員級考試 

類科組：事務管理 

科 目：政府採購法概要 

考試時間：1 小時 30 分 

馬可老師 

一、政府採購辦理「減價收受」之時機為何？（10分）試說明機關辦理減價收受時，應考量之因

素有那些？（15分） 
 

★★(最難 5 顆星) 

政府採購法第 72條第 2項 

政府採購法講義第75頁 

【擬答】： 

採購機關辦理「減價收受」之時機，係依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第 2 項規定，於「驗收結果與

規定不符」時辦理，故實務上「減價收受」之時間點為「驗收不合格」之後，開具「不合

格驗收紀錄」，再以簽文方式會辦各級主辦單位及主計單位，審查減價理由、額度是否符

合採購法相關規定。 

依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第 2 項規定，機關辦理減價收受時，應考量之因素如下： 

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。 

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。 

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難。 

有減價收受之必要性。 

其在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，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；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，應經機關首

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。 

二、試說明選擇性招標之立意與目的。（10分）機關於採行選擇性招標時，除應建立合格廠商名

單以利進行招標外，尚需考量那些因素？（15分） 
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(最難 5 顆星) 

《解題關鍵》：政府採購法第 20條與第 21條 

《命中特區》：政府採購法講義第38頁 

【擬答】： 

採選擇性招標方式，其立意在於預先建立合格廠商名單，除避免再就同類型採購案辦理招

標、決標等程序時，過濾廠商資格，減輕第二階段審標的負擔(提升採購效率)，並可增加

採購效益(例如促進價格競爭)，亦可避免規避採購法分批辦理採購之疑慮。 

依政府採購法第 21 條規定，機關為辦理選擇性招標，得預先辦理資格審查，建立合格廠商

名單。但仍應注意下列事項： 

應隨時接受廠商資格審查之請求，並定期檢討修正合格廠商名單。 

未列入合格廠商名單之廠商請求參加特定招標時，機關於不妨礙招標作業，並能適時完

成其資格審查者，於審查合格後，邀其投標。 

經常性採購，應建立六家以上之合格廠商名單。 

機關辦理選擇性招標，應予經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平等受邀之機會。 

 



公職王歷屆試題  (112 鐵路特考) 

共 4 頁 第 2 頁       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://www.public.com.tw 

公
職
王 

三、採購契約要項之功能為何？（10分）試述契約要項之主要內容。（15分） 

★★★★(最難 5 顆星) 

政府採購法第 63條第 1項、採購契約要項第壹、三點 

：政府採購法講義第70頁 

【擬答】： 

按政府採購法第 63 條第 1 項規定，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為原則，其要

項及內容由主管機關參考國際及國內慣例定之。衡其目的係慮及採購契約之訂定應以維護

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，為利各機關之執行，而明定主管機關得就一般性及共通性之

事項訂定採購契約要項，且為降低個案採購契約不完整或未符公平合理原則之情形，並明

定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為原則。 

依「採購契約要項」第壹、三點規定，契約文件包括下列內容： 

契約本文及其變更或補充。 

招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。 

投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。 

契約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。 

依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。 

四、政府採購法第六章「爭議處理」中，「申訴」與「履約爭議」之差異為何？（10分）試說明

近年（民國96年與105年）關於履約爭議調解制度之修法內容與目的。（15分） 
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★(最難 5 顆星) 

《解題關鍵》：政府採購法第 76條及第 85-1條 

《命中特區》：政府採購法講義第78至80頁 

【擬答】： 

有關提起採購申訴，係因對招標機關之異議處理結果表示不服而提出（政府採購法第 76

條）。 

招標金額為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之招標、審標、決標爭議之案件，如廠商認為招標機

關辦理採購案件有違法，可於法定期間內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，就招標機關之異議處

理結果不服者，得於 15 日內提出申訴。 

機關對廠商主張要刊登政府採購公報(停權)之案件，機關須在通知廠商停權之前，以

書面告知廠商，請廠商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 10 日內，以書面或口頭向機關陳述意見，

經機關召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後，仍認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

規定之情事，始得通知廠商將予停權。 

廠商如認招標機關之停權通知有違反政府採購法或有不實者，可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

20 日內，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；又就招標機關之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者，得於

15 日內向本府提出申訴。 

有關申請履約爭議調解，係因機關與廠商間有採購契約上之履約爭議而申請（政府採購

法第 85-1 條）。 

廠商於得標後與招標機關簽約，於簽約過程中、履約過程中、驗收過程中或保固期間

發生之爭議，均得提出調解申請。 

廠商可請求機關給付工程款、物價指數調整款、管理費；或請求返還履約保證金、保

固保證金；或請求免予計罰逾期違約金、懲罰性違約金；或請求展延工期、損害賠償

等。 

民國 96 年 7 月 4 日修正通過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之 1，採「先調解後仲裁」之機制，係

基於保障廠商權益，避免機關認為仲裁人之公正性有疑義、仲裁判斷違反衡平原則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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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銷仲裁判斷條件太嚴苛等因素，致使部分主辦機關拒絕由仲裁解決契約爭議，故強制

機關若不接受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者，日後若廠商提付仲裁，機關不得拒絕，以提高調

解成立的機會，加速爭議之解決，保障廠商權益。 

民國 105 年 1 月 6 日之修正，係就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之 1「先調解後仲裁」之規定，考

量技術服務常與工程之設計、監造及專案管理事項有關，為儘速處理技術服務案件所衍

生之履約爭議，爰增訂技術服務採購亦適用本項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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